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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函
地址：臺北市羅斯福路2段95號3樓
承辦人：許延林
電話：23680816#228
傳真：(02) 23673883
電子信箱：ylhsu31@sm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
發文字號：中企輔字第113020032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3C001962_1_28092111948.odt、113C001962_2_28092111948.jpg、

113C001962_3_28092111948.jpg、113C001962_4_28092111948.jpg、
113C001962_5_28092111948.jpg、113C001962_6_28092111948.jpg、
113C001962_7_28092111948.jpg、113C001962_8_28092111948.jpg、
113C001962_9_28092111948.jpg、113C001962_10_28092111948.pdf、
113C001962_11_28092111948.pdf)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客庄 369 治理平臺「客庄特色遊程聯合推廣

計畫」項下辦理「集客出發，共下遊Hakka」活動，敬請

各機關協力共同宣傳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署於旨揭平臺會議提案辦理「客庄特色遊程聯合推廣計

畫」，透過中央5個部會及客庄8縣市攜手，串聯客庄特色

店家，形塑優質客庄遊程，提升遊程與店家之知名度及聚

客力。經蒐羅各機關推薦遊程店家，於本署城鄉島遊平

臺，共上架26條遊程、81家店家及77處景點。

二、本署接續規劃「集客出發，共下遊Hakka」集點換好禮活

動，鼓勵民眾走進客庄消費，集點兌換客庄好禮，活動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30144535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6/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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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自本(113)年7月1日至7月31日，本署前於6月13日及6月

20日召開兩場次活動及系統操作說明會，出席單位人員詳

參附件。

三、為擴大活動能見度，敬請各機關協助於相關管道露出本次

活動訊息，吸引民眾至客庄店家及景點走訪消費，本署提

供活動廣宣素材(如附件)，或可至以下連結下載：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

/1kl0nmu4ZwX07mRTcR57YyU_fugsjJAWW?usp=sharing。

四、活動結束後，為統整各機關辦理情形，俾利後續陳報行政

院客庄 369 治理平臺，請各機關於本年8月15日(星期四)

前，免備文提供活動宣傳截圖予本署聯絡窗口(許先生，

ylhsu31@sme.gov.tw)及本署城鄉島遊信箱(lohas-

go@nasme.org.tw)。

五、倘有活動相關問題，請洽本案執行單位窗口：中華民國全

國中小企業總會李小姐，(02)2366-0812分機274。

正本：客家委員會、農業部、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、環境部、交通部觀光署、
交通部觀光署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
臺中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

副本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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